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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州市供销社综合改革发展专项资金补助项目
工

作

责

任

书
项目名称：                                   
项目责任人：                                   

项目推荐人：                                   
第一条  项目责任人（项目实施单位）责任
遵守《福州市供销社综合改革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年度申报文件的各项规定，保证所实施项目申报材料真实可靠；认真按照项目实施方案组织建设，保证项目执行进度和质量，并符合新网工程和惠农工程建设标准的要求；严格按照财政、财务制度规定管理和使用专项资金，确保资金使用效益。
第二条  项目推荐人（县（市）区供销社/市社直属单位）责任

做好推荐项目及申报材料的初审工作，确保项目符合申报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市级财政专项资金补助项目实施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督促并帮助项目实施单位按照项目实施方案，保质、保量、按时完成项目建设；县（市）区供销社负责组织开展本县（市）区上报项目的验收工作。
第三条  项目监督人（市供销社）责任
组织完成全市系统项目申报材料的审核工作，确保申报项目和申报内容符合年度申报文件的规定；认真贯彻扶优扶强扶基层的原则，做好申报项目的筛选、排序，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精神；组织开展市本级上报项目的验收工作，并组织开展全系统项目年度抽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纠正或提出整改意见；组织做好优秀项目的经验总结与宣传，形成利于供销合作社发展的良好舆论导向和示范效应。
市供销社                    县（市）区供销社/市社直属单位 

（盖章）                          （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负责人签字：               
 项目分管领导签字：
项目责任处室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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